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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鎮戶政事務所 102 年度施政績效報告
壹、前言

本所績效目標衡量面向計有「業務面向」、「人力面向」及「經費面向」等 3 大類衡量面向，

由各業務承辦人就權責策略績效目標項目達成情形分析並作成績效資訊，並藉由績效資訊來提供未

來努力再規劃與計畫之參考依據。

貳、北斗鎮戶政事務所目標達成情形

一、績效達成情形

二、績效分析

（一）業務面向策略績效目標（權數為 70%）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訂

目標值

達成

目標值
達成度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落實辦理各項戶

籍登記及管理，以

保障民眾權益。（

20%）

1、受理案件（

10%）

96% 96.3% 100% 1、衡量標準：

正確率(全年受理案件

數-全年誤辦案件數/全

年受理案件數)x100%

2、執行成果：

年度受理案件計 2,780

件，錯誤維護案件計

102 件，正確率 96.3%

3、達成度：

達成度 100%，符合原

訂目標值。

2、舉辦法令測驗

（10%）

1 次 1 次 100% 1、衡量標準：

辦理次數。

2、執行成果：

辦理法令測驗 1 次。

3、達成度：

達成度 100%，符合原

訂目標值。

績效分數 原始分數 100 分（權分 20 分）

二、推動戶政業務、簡

政便民革新措施

，全面提升服務品

質。（30%）

1、辦理員工及民

眾問卷調查（

10%）

92% 96.6% 105% 1、衡量標準：

民眾滿意度(對本所整

體滿意人數/有效問卷

數)x100%

2、執行成果：

分析問卷，民眾滿意度

績效目標衡量面向 權重配分 自評得分 總分

業務面向 70 70

100人力面向 15 15

經費面向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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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訂

目標值

達成

目標值
達成度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96.6%(145/150x

100%)

3、達成度：

達成度 105%，超出原

訂目標值。

2、辦理書畫展（

10%）

2 次 3 次 150% 1、衡量標準：

辦理次數。

2、執行成果：

共計舉辦書畫展 3 次。

3、達成度：

達成度 150%，超出原

訂目標值。

3、派員至轄內北

斗國中受理學童

國民身分證初領

，嘉惠本鎮鎮民

（10%）

1 次 1 次 100% 1、衡量標準：

辦理次數。

2、執行成果：

派員至轄內北斗國中

受理國民身分證申領 1

次。

3、達成度：

達成度 100%，符合原

訂目標值。

績效分數 原始分數 100 分（權分 30 分）

三、戶政業務全面實施

電腦化，並推展戶

政 e 網通，提供民

眾省時、便捷的服

務。（15%）

1、辦理跨機關「

戶地稅－互易通

」（10%）

24 件 495 件 2062% 1、衡量標準：

辦理件數。

2、執行成果：

辦理跨機關「戶地稅－

互易通」共 495 件。(

含門牌整編資料自動

通報地方稅務局422件

)

3、達成度：

達成度 2062%，超出原

訂目標值。

2、豐富網路服務

，定期不定期更

新網站內容(5%)

18 次 78 次 433% 1、衡量標準：

更新次數。

2、執行成果：

辦理更新 78 次。

3、達成度：

達成度 433%，超出原

訂目標值。

績效分數 原始分數 100 分（權分 15 分）

四、加強戶役政資訊系

統及行政電腦安全

管理。（5%）

辦理系統稽核（

5%）

52 次 57 次 109% 1、衡量標準：

辦理次數。

2、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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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訂

目標值

達成

目標值
達成度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辦理系統稽核 57 次

3、達成度：

達成度 109%，超出原

訂目標值。

績效分數 原始分數 100 分（權分 5 分）

（二）人力面向策略績效目標（權數為 15%）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訂

目標值

達成

目標值
達成度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控管編制員額。

（2%）

機關編制員額成

長率（2%）

0% 0% 100% 1、衡量標準：

(本年度編制員額-上年

度編制員額)/ 上年度

編制員額ｘ100%

1.數值≦0%時，核給 2

分。

2.0%＜數值≦5%時，核

給 1.5 分。

3.5%＜數值≦10%時，

核給 1 分。

4.數值＞10%時，核給 0

分。

2、執行成果：

102 年度機關編制員

額未成長。

3、達成度：

達成度 100%，符合原訂

目標值。

績效分數 原始分數 100 分（權分 2 分）

二、約聘僱員額及職

等嚴格控管。

（4%）

1、約聘僱員額成

長率（2%）

0% 0% 100% 1、衡量標準：

(本年度以縣款僱用之

約聘僱員額總數-上年

度以縣款僱用之約聘僱

員額總數)/ 上年度以

公務預算及基金僱用之

約聘僱員額總數ｘ

100%

1.數值≦0%時，核給 2

分。

2.0%＜數值≦5%時，核

給 1 分。

3.數值＞5%時，核給 0

分。

2、執行成果：

約聘僱員額無增加。

3、達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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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訂

目標值

達成

目標值
達成度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達成度 100%，符合原訂

目標值。

2、 約聘僱核定

職等變化率

（2%）

0% 0% 100% 1、衡量標準：

(本年度以縣款僱用之

約聘僱員額涉提高職等

人數)/ 上年度以縣款僱

用之約聘僱員額總數ｘ

100%

1.數值≦0%時，核給 2

分。

2.0%＜數值≦5%時，核

給 1 分。

3.數值＞5%時，核給 0

分。

2、執行成果：

核定職等變化率 0%

3、達成度：

達成度 100%，符合原訂

目標值。

績效分數 原始分數 100 分（權分 4 分）

三、推動公務人員終

身學習。（9%）

平均終身學習時

數（9%）

40 小

時

142 小

時

355% 1、衡量標準：

本年度單位平均終身學

習時數至少應達 40 小

時(其中包含數位學習

至少 5 小時，與業務相

關之學習 20 小時)。

1.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

數 40 小時以上，核給

9 分。

2.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

數 35-39 小時，核給 8

分。

3.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

數 30-34 小時，核給 7

分。

4.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

數小時 25-29 小時，

核給 6 分。

5.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

數小時 20-24 小時，

核給 5 分。

6.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

數 15-19 小時，核給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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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訂

目標值

達成

目標值
達成度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7.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

數 10-14 小時，核給 3

分。

8.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

數 5-9 小時，核給 2

分。

9.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

數未達 5 小時，核給 1

分。

2、執行成果：

本所同仁終身學習時數

皆達 40 小時以上，平均

每人 142 小時

3、達成度：

達成度 355%，超出原訂

目標值。

績效分數 原始分數 100 分（權分 9 分）

（三）經費面向策略績效目標（權數為 15%）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訂

目標值

達成

目標值
達成度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節約政府支出，邁

向財政收支平衡

（15%）

各單位當年度經

常門經費賸餘數

（不含人事費）

與預算數（不含

人事費）百分比

（15%）

2% 2.52% 126% 1、衡量標準：

【經常門預算數(不含

人事費)－經常門決算

數（不含人事費）】/經

常門預算數（不含人事

費）

※決算數＝實支數＋保

留數

計算方式如下：

1.節餘率達 2﹪以上者

100 分。

2.節餘率未達 2﹪者

90 分。

3.節餘率未達 1.5﹪者

80 分。

4.節餘率未達 1﹪者

70 分。

5.節餘率未達 0.5﹪者

60 分。

2、執行成果：

當年度經常門經費賸餘

數（不含人事費）與預

算數（不含人事費）百

分比為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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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訂

目標值

達成

目標值
達成度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本年預算數：502000

元，剩餘數：12700 元)

3、達成度：

達成度 126%，超出原訂

目標值。

績效分數 原始分數 100 分（權分 15 分）

參、未達項目目標檢討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訂

目標值

達成度

差異值
未達成原因分析暨因應策略

肆、績效總評
本所共提出 8 項執行計畫，包括業務面向 4 項，人力面向 3 項，經費面向 1 項，皆能超出或符合預

定目標值。

一、業務面向：

(一)落實辦理各項戶籍登記及管理以保障民眾權益。

本所積極提升服務人員專業能力，於受理民眾申辦各項戶籍業務時能更快速、正確的達成任

務；有最新法令動態隨時傳閱同仁週知，每月利用所務會議全面講解最新法令函釋，辦理法

令測驗，驗收學習成果。

(二)推動戶政業務簡政便民革新措施，全面提升服務品質。

本所不僅達成各項衡量指標（辦理問卷調查、書畫展、派員至國中受理身分證）預定目標值，

有效全面提升服務品質，此外並積極賡續推動各項創新便民措施：到宅服務、貼心小服務、

呼速得免下車服務、延伸服務據點、出生寶貝卡、結婚祝福卡、死亡關懷卡…等等措施。

(三)戶政業務全面實施電腦化，並推展戶政 e 網通，擴大戶政服務，提供民眾省時、便捷的服務。

戶地稅戶易通等案件數皆超過預定之目標值，免除民眾自行奔波各機關之苦，充分表現出本

所提供省時、便捷的服務精神。

(四)加強戶役政資訊系統及行政電腦安全管理。

本所皆依內政部最新規定自動或手動執行不定期稽核及工作站防毒掃描工作，以維護資訊、

檔案機密與安全；此外，並積極更新本所網頁，隨時傳遞民眾最新法令與最新訊息。

二、人力面向：

(一)控管編制員額。

本年度編制員額與上年度相同，無成長。

(二)約聘僱員額及職等嚴格控管。

本年度約聘僱員額及職等均無成長，符合原訂目標值。

(三)推動組織學習，促進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本所員工積極參與各項學習，全體同仁全年終身學習時數達 1138 小時，平均每人 142 小時。

包含數位學習至少 5 小時，與業務相關之學習 20 小時，學習時數遠遠超出原訂目標值。

三、經費面向：

(一)節約政府支出，邁向財政收支平衡

本所節約支出，全年經常門經費賸餘數（不含人事費）與預算數（不含人事費）百分比超過

2%，本所在遵循節約原則下，仍致力提升業務品質，提供優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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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施政成果具體事蹟
一、辦理各項戶籍登記及管理：

(一)102 年度共計臨櫃受理各項戶籍登記計 2,780 件；門牌相關申請及改註計 584 件；印鑑登記、

變更、註銷計 2647 件；戶籍催告或其他註記計 7 件；各類書證申請計 24,195 件。

(二)102 年度共受理電話、通信、網路申辦戶籍資料計 25 件。

(三)民眾申辦所攜文件不齊者落實開立一次告知單，免去民眾奔波，102 年度共計 185 件。

(四)辦理法令測驗 1 次，並針對同仁較不清楚之題目進行分析、製作法令測驗成績圖表以明瞭同

仁對法令之熟悉程度。

(五)每月所務會議再次講解最新法令函釋，特殊個案作成案例，由嫻熟法令人員擔任講師，提供

同仁分享，避免再犯。

二、辦理各項宣導活動

(一)農曆春節前辦理名家揮毫贈春聯，利用活動吸引民眾，宣導戶政法令並展現「戶政是咱的好

厝邊」。

(二)主動配合獅子會、北斗奠安宮、北斗鎮公所等機關團體舉辦捐血活動、媽祖遶境、中秋聯歡

晚會等，擺攤宣導戶政法令及協助其他機關宣導，共計 4 場。

(三)本所網站公布各項戶政法令、申辦須知、實際案例、依法應公布事項、施政計畫績效等，方

便民眾 24 小時查詢。

三、賡續辦理各項便民措施及創新

(一) 102 年辦理行動不便人士到宅服務計 41 件。

(二)貼心小服務-嘉惠上班族民眾於未到上班時間或已屆下班時間申請各項戶籍資料及登記。

(三)行動不便人士免下車到車服務。

(四)於民眾辦理出生、結婚、死亡登記時拍照或掃描製成紀念卡供民眾永久留念，102 年度共計辦

理 251 件。

(五)設置博愛窗口及謄得快窗口方便民眾洽公。

(六)延伸 16 個服務據點-將常用書表、範例置於各里辦公處及本轄鎮公所供民眾使用。

(七)派員至國中受理國民身分證申領 1 次。

(八)慎終追遠清明節服務，於清明節時，赴各掃墓區提供飲水、手套、鐮刀等服務。

(九)戶地稅-互易通，辦理戶籍遷徙或更改姓名等登記後，免除民眾自行奔波各機關更改相關資料

之苦，102 年度共計辦理 495 件。

四、加強教育訓練（終身學習）成果

(一)全體同仁積極參與各項在職教育，配合中央、縣政府或其他機關之各項訓練課程，102 年計參

加 92 場次、110 人次，累計總時數 671 小時，每人平均 83.8 小時

(二)102 年參加數位學習時數總計 467 小時，平均每人 58.3 小時。


